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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亞國際醫療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六月七日舉行之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茲提述環亞國際醫療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寄發日

期均為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之通函（「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除另

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及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通告所載獲提

呈決議案均以按投票表決方式獲股東正式通過。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924,363,855股股份，即賦予股東

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之股份（「股份」）總數。概

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規定，須於會上就獲提呈普通決議案放棄表決

贊成。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獲提呈普通決議案放棄表

決。概無股東表明彼等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反對決議案或就決議案放棄表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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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上

點票之監票人。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各項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及佔總票數

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審議及採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賬

目及董事會和核數師報告

167,521,093

(100%)

0

(0%)

2. 續聘長青（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

司核數師，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釐

定其酬金

167,521,093

(100%)

0

(0%)

3. (a) 重選林代聯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並授權

董事會釐定其董事酬金

167,521,093

(100%)

0

(0%)

(b) 重選林曉珊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並授權

董事會釐定其董事酬金

167,521,093

(100%)

0

(0%)

(c) 重選翟志勝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董事酬金

167,521,093

(100%)

0

(0%)

4.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

不超過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期的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20%之額外股份

167,521,093

(100%)

0

(0%)

5.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於本決

議案通過日期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之股份

167,521,093

(100%)

0

(0%)

– 2 –



普通決議案

票數及佔總票數

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6. 藉加入不超過本公司所購回股份之數額，擴大

授予本公司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本

中的額外股份的一般授權

167,521,093

(100%)

0

(0%)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7. 批准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的通函

附錄三所載對本公司現有經修訂及重列之組織

章程大綱及細則的建議修訂及採納本公司第二

份經修訂及重列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作為

新的經修訂及重列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以

替代及摒除本公司現有經修訂及重列之組織章

程大綱及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即時生

效，並授權董事、本公司秘書及本公司註冊辦

事處提供者作出其全權酌情認為為使採納第二

份經修訂及重列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生效而

言屬必要或權宜的所有行動、契據及事宜，並

簽署所有有關文件及作出所有有關安排，包括

但不限於向開曼群島及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作

出必要的文件存檔

167,521,093

(100%)

0

(0%)

由於超過二分之一的票數均投票贊成上述第 1項至第 6項決議案，故所有提呈決議

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

由於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均投票贊成上述第 7項決議案，故所有提呈決議案已獲

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特別決議案。

附註：

(a)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股份」）總數為924,363,855股。

(b) 概無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於會上放棄表決

贊成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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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概無股東於通函內表明彼等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就任何決議案放棄

表決。

(d) 就以上決議案而言，持有合共 167,521,093股股份之股東、委任代表或授權代表約佔於股東週

年大會日期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18.12%，親自或委託委任代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有

權投票。

(e) 本公司董事（「董事」）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出席記錄載列如下：

— 獨立非執行董事翟志勝先生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 執行董事林代聯先生、王國鎮先生、林曉珊女士及段川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

慧武先生以電話形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

— 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偉東先生因其他事務缺席股東週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環亞國際醫療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林代聯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代聯先生（主席）、王國鎮先生、段川

紅先生及林曉珊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慧武先生、楊偉東先生及翟志勝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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